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证券简称：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率（

％

）

净利润

－３

，

３００

万元

～－２

，

３００

万元

－３８４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１

元

～－０．０８

元

－０．０１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成本费用上涨及产品结构影响，公司经营仍处于亏损状态。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披露，具体数据将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

为准。参股公司股权处置项目正在进行中，目前正在进行资产交割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风险。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９

证券简称：

*ＳＴ

赣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４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扭亏为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１１

，

１５０

———

１２

，

１５０

万元 亏损：

１７

，

８５３．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１７２４

———

０．１８７９

元 亏损：

０．２７６１

元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３

，

６９４

———

４

，

６９４

万元 亏损：

６

，

８５８．５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５７１

———

０．０７２６

元 亏损：

０．１０６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公司业绩扭亏为盈的原因：一是上年公司所属火电厂上网电价上调，效益在本年得到体现，同时前三季

度燃煤价格的下降，使得公司所属火电厂毛利率提高；二是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来水情况较好，公司所属水电厂营业收入大

幅增加；三是公司前三季度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增加了投资收益

６

，

２８１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及可能的变动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２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０％ － １２０％

盈利：

３９４７．７７

万元

盈利：

７５００

万元–

８６８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１１

元

－０．１３

元 盈利：

０．０６

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００％ － ５００％

盈利：

９３８．５４

万元

盈利：

４６９２

万元–

５６３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７

元

－０．０８

元 盈利：

０．０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变动的主动原因为：

我司重要参股公司芜湖市华强旅游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本期结转房地产销售收入，实

现盈利，为我司贡献了

３６３０

万的投资收益，而去年该项投资收益为负值。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 具体数据将在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报告中详细

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７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０％ －６３％

盈利：

３０６０８．０２

万元

盈利：

１１２０９

万元–

１２２０９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１１

元

－０．１２

元 盈利：

０．２９

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８０％ －８５％

盈利：

１９５８８．３４

万元

盈利：

３０００

万元–

４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０３

元

－０．０４

元 盈利：

０．１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

三、原因说明

公司前三季度无新楼盘交付，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尚湖中央花园三期余房的结转收入，并

且主要集中在今年上半年度。

今年第四季度，公司开发的荣安府项目将交付结转。因此，

２０１２

年公司的业绩主要体现在

第四季度。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日

２９

日，公司在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２０００

万元

－２５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３０００

万元

－３５００

万元 亏损：

３１２０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２００

万元

－１７００

万元 亏损：

８５７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国际市场维护和开拓力度，公司主营的植物提取业务销售情况

与上年同期相比有大幅改善。同时，莱茵投资承担的

ＢＴ

项目工程也在紧张的建设当中。由于

９

月份存在与国际大客户的部分合作延期， 未能在报告期内确认该部分订单的销售收入及收

益，且植物提取业务毛利率未能得到提升，导致公司业绩亏损幅度超出预期。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准。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２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报告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３

、业绩预告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２００

万元至

－１４００

万元

１７１０

万元

－１７０％

至

－１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４

元至

－０．０１７

元

０．０２６

元

－１５４％

至

－１６５％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５００

万元至

６２０

万元

２７７

万元

８１％

至

１２４％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０６

元至

０．００７

元

０．００４

元

５０％

至

７５％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

１

、受福建省

限伐政策的持续影响木材产量减少，中纤板生产的木质原料供应减少，原料收购竞争加剧，收

购价格持续高位，成本上升；

２

、控股子公司福人木业一期生产线

６

月初开始停机检修，营业收

入减少；

３

、部分增值税退税尚在申请办理中；

４

、公司平潭项目尚在投入期未产生效益。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主要系：

１

、公司加强

内部管理，合理安排生产，通过技术改进严控生产成本，同时积极开拓市场，适时提高产品价

格，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

２

、福人木业一期生产线于

８

月份恢复生产，并收到增值税退税

５４２．６

万元。

四、其他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数据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三季度财务报告中予以披露（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敬请各位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

2012-034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金额为

6000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71352.35

万

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司有关制度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文件精神，

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1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芜湖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

信

3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2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南陵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

信

1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3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长沙河西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

授信

2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6000

万元，全部为新增金额。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年度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期内授权

董事会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编号临

2012-012

号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编号

临

2012-033

号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776

万美元（实收资本

1575

万美元），公司控股子公

司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持有其

75%

的股份，注册地址：芜湖南陵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邱亚

男，公司主要经营业务：高档织物面料的织染、加工、销售。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29467.83

万元，负债总额

17358.52

万元，净资产

12109.31

万元，资产负债率

58.91%

。

2012

年

1-9

月

份实现营业收入

19332.42

万元，净利润

730.96

万元。

2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3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公司住所浦东

新区曹路镇金海路

3158

号

2

幢，法定代表人任伟泉，经营范围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炭

素材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行开发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

资、仓储（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附设分支机构。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56347.91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726.37

万元，净资产

21621.5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1.63%

。

2012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41918.19

万元，

净利润

2801.71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被担保企业

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

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71352.35

万元，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

2012-033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

议通知，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会

议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1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芜湖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

信

3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南陵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

信

1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长沙河西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

授信

2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年度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期内授权

董事会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被担保企业

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

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６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专人送

达、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农业银行惠州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额度

４．５

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８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召开的股东大会是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周一） 上午

９

：

３０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５

楼会议室

７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８

、出席会议人员：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所委托的代理人（该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３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４

）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关于为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农业银行惠州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额度

４．５

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于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股东可以到会议现场登记，也可以书面通讯及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股东登记需提交

的文件要求：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有效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

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其有效

持股凭证

２

、现场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３

、现场登记地点：深圳市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７

楼董事会办公室

４

、股东或受托行使表决权人以书面通讯或传真等非现场方式登记时，相关登记材料应不

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下午

５

：

００

送达登记地点，须请于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络方式。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３６７７２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３６７７５３

邮编：

５１８００１

联系人： 刘莹

２．

会议费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 代理本单位（本人）出席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权限：

委托人全权授权受托人行使表决权 是

□

否

□

委托人如不全权授权受托人行使表决权，受托人按以下指示发表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关于为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农业银行惠州分行申请

项目开发贷款额度

４．５

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委托人对受托人作出具体指示，请在相关的框格中打“

√

”，其他符号均为无效。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７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惠州市

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宝安地产”）向农业银行惠州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

款额度人民币

４．５

亿元提供担保。

该担保事宜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按照中国证监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地 址：惠州市鹅岭南路古塘坳四号车间

法定代表人：李洞明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住宅的房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销售建筑及装饰材

料。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惠州宝安地产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７１

，

９７１．００

万元、负

债总额

２１

，

５１４．１４

万元、净资产

５０

，

４５６．８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２９．８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营业收入

１

，

２７７．３１

万元、利润总额

－３５１．１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７６．５３

万元。

三、担保形式及还款来源

该笔贷款由本公司提供担保，同时以惠州宝安地产公司“宝安·山水龙城”项目土地使用

权和在建工程提供抵押。

该贷款将以宝安·山水龙城项目的销售收入，按销售进度还款。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本次贷款事项有助于加快公司在广东惠州地区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进程，惠

州宝安地产为本公司之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亦不会损害其

他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６５０

万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８５０

万元 （均为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０．９％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０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星期五）

１４

：

００

时；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主持人：孙国建董事长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２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２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０５

，

８７７

，

１５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２８％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９１

，

４１９

，

９５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８．８８％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

１２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４

，

４５７

，

１９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４０％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股

１０３

，

３１６

，

０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５８％

； 反对股

１

，

８８０

，

２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７８％

；弃权股

６８０

，

８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６４％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审议以下议案时，关联股东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回避，放弃行使表决权，该议案的有效

表决股份为

６５

，

８７７

，

１５０

股。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８０

，

１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５％

）

２．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将在本次发

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６

个月内，择机发行。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８０

，

１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５％

）

２．３

发行对象

本次的发行对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景投资”）。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８０

，

１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５％

）

２．４

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

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３．６３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若需调整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进行审议。

（同意股

６３

，

２３６

，

７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５．９９％

；反对股

２

，

６２７

，

１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３．９９％

；弃权股

１３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０．２０％

）

２．５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１１

，

０２０

万股。在上述发行规模区间内，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最终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实际认购情况协商

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本次发行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第一大股东盛景投资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８０

，

１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５％

）

２．６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

让。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８０

，

１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５％

）

２．７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拟通过对新疆爱迪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爱迪”）单方面增资的方式，全部投向控股子公司新疆爱迪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

２０

万吨

／

年煤焦油制备清洁燃料油工业示范工程项目和补充新疆爱迪流动资金。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１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２０

万吨

／

年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

工业示范工程项目

４５

，

１９８．００ ３５

，

３７５．３３

２

补充新疆爱迪流动资金

１

，

６２４．６７ １

，

６２４．６７

合 计

４６

，

８２２．６７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注：考虑到发行费用等因素，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暂按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测算，待发行费用完全确

定后，将以募集资金净额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果募集资金净额超过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超过部

分将用于补充新疆爱迪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爱迪，公司将以募集资金对新疆爱迪

进行单方面增资投入。为把握市场机遇，尽快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

前，新疆爱迪已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

后，新疆爱迪将在保证项目后续投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以剩余募集资金对已投入的自筹资

金进行置换。如果此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无法满足项目资金需求，不足的部分由自筹

资金解决。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已投

入金额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２０

万吨

／

年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

燃料油工业示范工程项目

４５

，

１９８．００ ３５

，

３７５．３３ ９

，

８２２．６７

补充新疆爱迪流动资金

１

，

６２４．６７ １

，

６２４．６７ －－

合 计

４６

，

８２２．６７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８２２．６７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８０

，

１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５％

）

２．８

上市地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８０

，

１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５％

）

２．９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共享。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８０

，

１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５％

）

２．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限

与本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８０

，

１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５％

）

３

、 审议通过了 《关于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

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回避，放弃行使表决权，该议案的有效表

决股份为

６５

，

８７７

，

１５０

股。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８０

，

２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３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５％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

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回避，放弃行使表决权，该议案的有效表

决股份为

６５

，

８７７

，

１５０

股。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７８

，

４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５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６％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同意股

１０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５７％

； 反对股

１

，

８７８

，

４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７７％

；弃权股

６９５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６６％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回避，放弃行使表决权，该议案的有效表

决股份为

６５

，

８７７

，

１５０

股。

（同意股

６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０９％

；反对股

１

，

８７８

，

４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５％

；弃权股

６９５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６％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暨实施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股

１０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５７％

； 反对股

１

，

８４３

，

４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７７％

；弃权股

６９５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６６％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同意股

１０３

，

３０７

，

５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５７％

； 反对股

１

，

８３８

，

８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７４％

；弃权股

７３０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６９％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同意股

１０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５７％

； 反对股

１

，

８４３

，

４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７４％

；弃权股

７３０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６９％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股

１０３

，

３１２

，

９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５８％

； 反对股

１

，

８３３

，

４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７３％

；弃权股

７３０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６９％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同意股

１０３

，

３１２

，

９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５８％

； 反对股

１

，

８２８

，

８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７３％

；弃权股

７３５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６９％

）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同意股

１０３

，

３０７

，

５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５７％

； 反对股

１

，

８２８

，

８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７３％

；弃权股

７４０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７０％

）

１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管理制度

＞

》；

（同意股

１０３

，

３０７

，

５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５７％

； 反对股

１

，

８２８

，

８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７３％

；弃权股

７４０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７０％

）

１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

（同意股

１０３

，

３０２

，

９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５７％

； 反对股

１

，

８２８

，

８８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７３％

；弃权股

７４５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７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刘颖颖、 董岚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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